附件4：

资产损失专项申报不予受理通知书

（单位）：

你单位报来的资产损失专项申报，不符合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5号）第八条规定的条件，不予受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受理专用章:

                 受 理 人:

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时间:   年  月  日

